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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特种设备监督抽查情况通报

 

为加强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促进行政许可鉴定评审工

作质量提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有关规定，2020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特种设备

相关生产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抽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监督抽查情况

此次监督抽查采用重点抽查与“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侧重来信来访、

投诉举报和日常监察、检验、鉴定评审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的单位。

（一）生产单位监督抽查情况。

监督抽查特种设备相关生产单位351家，其中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设计单位25

家，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元件、气瓶阀门、电梯、起重机械、大型游

乐设施制造和压力管道安装单位276家，电梯部件制造单位19家，并对31家申请特

种设备行政许可的生产单位进行了评审后、发证前的监督抽查（涉及13家鉴定评审

机构）。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设计文件质量。部分单位设计依据和设计条件不完善，

设计标准使用不准确，设计参数选择错误，材料选择不当，缺少风险评估报告，强

度计算不符合要求，设计图纸不全，审批、管理不规范等。

2. 制造、安装单位资源条件和关键过程控制。部分单位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

任职条件不能满足相关规定，技术人员、作业人员和检验人员数量不能持续满足许

可条件，缺少必要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检测设备和试验装置，检测仪器未按规



定进行检定或校准等。部分单位设计文件未按规定审核和批准，未编制焊接工艺评

定报告，焊接参数不符合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的规定，未使用规定的无损检测方法进

行检测，检测工艺卡未经审批，分包的无损检测委托单、检测报告未经无损检测质

量控制系统责任人确认，检验和试验工艺文件包含的检验和试验项目不全等。

3. 电梯部件制造单位产品安全性能。部分单位生产的非线性（聚氨酯）缓冲器

撞击试验后永久变形或损坏，撞击平均减速度超标，老化试验后外观明显变形或开

裂等。

4. 生产单位评审后、发证前的监督抽查。部分生产单位对鉴定评审提出的问题

整改不到位，如修订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仅体现在整改材料中，未及时纳入质量管

理体系进行管理和控制等。部分鉴定评审机构未能发现并提出产品存在不符合安全

技术规范和标准的问题，未对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工艺文件、检验规程）进行

确认等。

（二）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情况。

监督抽查检验检测相关机构116家，其中综合检验机构、型式试验机构、无损检

测机构73家，锅炉能效测试机构33家，锅炉设计文件鉴定机构10家。发现的主要问

题如下：

1. 综合检验机构、型式试验机构、无损检测机构。部分综合检验机构未制定相

关管理制度，制度上未明确检验受理时间、计划安排时间等时效性规定，缺少公开

办事流程及服务承诺，缺少对问题（缺陷）处理结果的确认见证材料，存在漏检项

目，未建立检验项目管理平台或检验数据交换系统等。部分型式试验机构的型式试

验报告填写不规范，引用非现行有效标准等。部分无损检测机构检测责任师不满足

持证年限要求，未按规定要求进行内部审核、管理评审，操作指导书和检测标准的

规定不满足实际检测对象技术需求，检测报告缺少位置标识和部位示意图，缺少风

险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检测仪器设备未按规定检定或校准等。

2. 锅炉能效测试机构。部分机构测试条件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测试项目

、数据、信息不规范，测点布置不准确，测试工作情况表述不清，测试人员未全面

掌握锅炉节能法规、测试标准要求，对测试数据判定不准确，未按照锅炉能效测试

平台统一要求出具报告等。

3. 锅炉设计文件鉴定机构。部分机构工作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设计文件鉴定

工作管理不规范，执行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不是现行有效版本，燃烧器与锅炉不

匹配，无损检测比例、安全附件和仪表设置等不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未标注大

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等。

二、对存在问题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依法注销16家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详见附件1）的相关行政许可。

（二）责令49家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详见附件2）限期整改，

并通报批评。上述单位应按要求对监督抽查备忘录中的问题项目认真整改，并将整



改情况报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上述单位下一许可周期不允许申请自我声明承诺

换证。

（三）鉴于中石化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分

别在开展压力容器设计和电梯制造鉴定评审过程中存在工作质量问题，对其进行

通报批评。鉴定评审机构要对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加强鉴定评审人员教育培训，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鉴定评审工作，切实提高鉴定评审工作质量。

（四）选用辽宁海特宁电梯配件有限公司、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江阴

市聚丰电梯配件有限公司、新乡市宏昌起重设备配件有限公司4家单位生产的非线

性（聚氨酯）缓冲器（具体型号和生产日期详见附件3）的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应立

即进行排查，并负责免费更换。

（五）其他被抽查单位也应对监督抽查备忘录中的问题项目进行整改，将整改

报告报送监督抽查承担单位。抽查发现的问题在换证评审时将进行重点检查。

三、有关要求

（一）有关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相关单位落实问题整改的主体责任，对逾期未

改正的，依法依规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应许可证。

（二）各地电梯检验机构要结合电梯监督检验及定期检验工作，对非线性（聚

氨酯）缓冲器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附件3中缓冲器未实施更换的，应依据相应安全

技术规范（如《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附件A第

3.15项第（3）款）判定为不合格。有关电梯型式试验机构对监督抽查发现问题的

缓冲器，要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及时收回原型式试验报告和证书。

（三）监督抽查承担单位要将有关单位报送的整改情况整理汇总后报总局特种

设备局。

（四）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按照工作职责，加强对辖区内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将行政处罚信息按有关规

定纳入信用监管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附件1

注销相关行政许可单位名单
 

序号 许可项目 单位名称

1 锅炉制造 安徽金鼎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 山东威玛实业有限公司

3 压力容器制造 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4 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许可子项目为C2）

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 福建中航阀门股份公司

8 电梯制造 天津奥斯达电梯有限公司

9 大连李尔电梯有限公司

10 山东胜开电梯有限公司

11 湖南奥莎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托马斯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13 四川盛世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14 起重机械制造 福建九鼎中南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15 成都华夏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 大型游乐设施制造 中船西江造船有限公司

 

附件2

责令限期整改并通报批评单位名单
 

序号 许可项目 单位名称

1 压力容器设计 江苏东方成套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2 南通三鑫碳素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3 茂名瑞派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4 压力管道设计 山西正和热电工程有限公司

5 山东信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6 山东汇通能源利用集团有限公司

7 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重庆前沿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10 锅炉制造 渤海重工管道有限公司

11 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装备制造分公司

12 辽阳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13 压力容器制造 江苏天明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14 山东阳谷飞轮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15 山东长运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16 珠海共同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气瓶制造 苏州市海通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18 宁波云帅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19 浙江民泰钢瓶有限公司

20 广东铸辉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21 四川中腾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22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 江阴兴澄钢管有限公司

23 河南省浩宇管道有限公司

24 压力管道安装 山东富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输气管理处

26 西安荣盛管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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